
《“基层高血压”医防融合服务规范》
（送审稿）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一）国内外相关情况简介

世界卫生组织倡导“以患者为中心”的整合型医疗服务。

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制度等实现

高血压规范化管理。在高血压管理相关标准方面，国外不同

的国家有各国的相关标准，但因国情的不同，国外的标准并

不适用于国内。

2009 年，我国将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纳入国家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并于 2017 年制定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规范（第三版）》，该规范明确了高血压筛查、随访评估、

分类干预和健康体检的相关服务内容。但在实际工作中，普

遍存在诊疗与公共卫生服务脱节、居民体验感不强、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积极性不高、管理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为提高高

血压防治水平，贯彻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两

手抓”的原则，国家于 2017 年开展基层高血压医防融合试

点工作，《国家卫健委关于开展基层高血压医防融合试点工

作的通知》（国卫办基层函〔2018〕1056 号）将深圳纳入第

二批试点地区。2019 年，《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提出到 2030 年，30 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知晓率不低于 65%，

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不低于 70%。《深圳市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提高慢性病综合防治水



平，完善慢性病综合监测与评估体系，持续实施高血压等重

大慢性病医防融合项目，到 2025 年，高血压规范管理率不

低于 65%。

通过查询“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与高血压相

关的现行标准有 11 项：一是长治发布的《DB1404/T 37—202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随访服务指南》，该标

准适用于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原

发性高血压患者进行随访服务；二是江西发布的《DB36/T

2101—2024 高血压健康教育规范》，该标准适用于各级各

类医疗机构、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对高血压患者进行健康教育；

三是太原发布的《DB1401/T 28—2024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健康管理服务规范》，该标准适用于提供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健康管理服务的机构；四是甘肃发布的《DB62/T 5020—2024

社区老年高血压中医药保健服务规范》，该标准适用于社区

老年原发性高血压中医药保健服务与管理；五是江苏发布的

《DB32/T 4737.2—2024 社区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工作规

范 第 2 部分：高血压》，该标准适用于各级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社区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其

他与高血压有关的标准有：《DB22/T 3375—2022 高血压

用药指导基因检测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DB3305/T 167.2

—2020 慢性病社区智慧健康管理规范 第 2 部分 高血压》

《DB64/T 1523.1—2017 老年慢性护理服务规范 第 1 部分

老年高血压护理》《WS/T 483.12—2016 健康档案共享文

档规范 第 12 部分：高血压患者随访服务》《WS/T 430—2013



高血压患者膳食指导》《WS 372.2—2012 疾病管理基本数

据集 第 2 部分：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

在医防融合相关标准方面，通过查询“全国标准信息公

共服务平台”，未发现高血压医防融合相关标准。查询到 2

项与医防融合相关的标准，一是江苏发布的《DB32/T 5095

—2025 医防融合数据传输接口规范》，该标准适用于三级

以上医院 HIS或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使用医防融合工作各

类相关业务数据传输接口；二是江苏发布的《DB32/T 4659.2

—2024 医院公共卫生工作规范 第 2 部分：疾控机构医防

融合工作指南》，该标准适用于省、市、县（区）三级疾控

机构的医防融合工作。

在健康管理服务相关标准方面，有针对不同人群的健康

管理服务规范，如《DB1401/T 29—2024 2 型糖尿病患者健

康管理服务规范》《DB4403/T 536—2024 居民健康管理服

务规范》《DB51/T 3147—2023 四川省失能老年人健康管

理服务规范》《DB14/T 2956—2023 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

理服务规范》《DB3205/T 1103—2023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高危人群健康管理服务规范》等。与高血压健康管理服务的

相关标准只查询到 1 项，即上述的《DB1401/T 28—2024 原

发性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综上所述，目前尚未有相应的标准规定如何在医防融合

的条件下开展高血压健康管理服务，本文件的制定可以填补

国内基层高血压医防融合服务规范的空白。鉴于高血压健康

管理服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医防融合工作的紧迫性，

https://std.samr.gov.cn/search/orgOthers?q=%E6%B1%9F%E8%8B%8F%E7%9C%81%E5%B8%82%E5%9C%BA%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5%B1%80
https://std.samr.gov.cn/search/orgOthers?q=%E6%B1%9F%E8%8B%8F%E7%9C%81%E5%B8%82%E5%9C%BA%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5%B1%80


我市迫切需要结合医防融合实践经验，制定基层高血压医防

融合健康管理服务规范，从而促进基层高血压健康管理服务

的标准化和同质化，提高高血压健康管理服务质量。

（二）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加强高血压健康管理是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措施之一。

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23》，2020—2022 年

中国居民心脑血管疾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结果显示，我国 18

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 31.6%，是我国患病人数最多

的慢性病之一。高血压是影响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发展最重要

的危险因素。研究显示，降压治疗可降低脑卒中风险 35%～

40%，降低心肌梗死风险 20%～25%，降低心力衰竭风险超过

50%。预防和控制高血压可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并发症和死

亡风险，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深圳市虽然人口年龄结构较年

轻，但高血压防控形势亦不容乐观。2021 年深圳市居民心脑

血管疾病及其危险因素调查结果显示，我市成年居民高血压

患病率超过 22%，且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不高。高血压

已严重影响人民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

推进高血压医防融合是解决当前基层健康管理难点问

题的重要举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实施高血压健康管理服

务的主要阵地，承担着高血压患者的公共卫生和医疗卫生服

务。但在我国临床治疗和疾病预防两大体系分立的模式下，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直面临着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平

行开展和缺乏融合的问题，阻碍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

量和工作效率的提高。2017 年，我国正式提出实施高血压医



防融合试点，从服务技术层面，要求为患者提供“防治管”

一体化服务，强化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诊疗及全方位的健

康指导，解决预防与治疗割裂的问题；从责任分担层面，要

建立医防共同承担健康管理的责任机制、管理机制和评价机

制，提升服务质量。医防融合以健康需求为导向，整合了健

康教育和促进、疾病筛查、诊断治疗与随访管理等内容，提

供系统、连续、全方位的健康卫生服务，符合我国新时期医

改致力于构建高质量的整合型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方向。

深圳市近年来一直努力推动重大疾病的医防融合工作。

《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第九十六条指出“市卫生健康部

门应当健全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上下联动、分工合作、医

防融合的重大疾病防治体系”。深圳市自 2019 年开始实施

基层高血压医防融合试点工作，旨在发挥社区健康服务机构

的基层网底作用，加强基层高血压医防融合服务能力培养和

提升，推行高血压系统化全流程管理，完善医防融合管理内

涵，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推进标准化、同质化的防治管服务，

切实增强居民获得感和满意度，提高高血压健康管理服务的

实施效果。目前，高血压医防融合健康管理服务工作已覆盖

全市 700 多家社康机构，逐步辐射至相关医疗集团、社区等，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基层高血压医防融合健康管理服务目前面临以下问题：

一是在管理层面，需要明确不同机构在医防融合工作中的职

责定位，引导更多机构规范参与医防融合工作；二是在技术

层面，需要进一步完善高血压医防融合健康管理服务全流程，



规范服务内涵，提升高血压健康管理服务的标准化和同质化

水平；三是在创新和转化方面，深圳市作为全国高血压医防

融合工作的先行建设城市，应进一步科学探索高血压医防融

合模式，建立相应指南或规范，为其他城市开展医防融合工

作提供参考。

本文件将推进高血压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卫服务的融合

发展，规范高血压全流程闭环管理工作要求，为高血压患者

提供标准化、同质化的健康管理服务，进而提高血压管理效

能，并期望通过不断规范的健康管理措施减少或延缓并发症

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同时本项工作亦将为其

他重大疾病的医防融合工作及其他城市开展医防融合工作

提供标准参考。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文件依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4 月 7 日发

布的《关于下达 2024 年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

知》列第 98 项确认立项。本文件的行业主管部门为深圳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为牵头单位，参与

起草单位包括：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卫生健康发展研

究和数据管理中心、深圳市家庭医生协会。

（二）主要编制过程

1.规划准备阶段

2024 年 4 月 7 日，《“基层高血压”医防融合服务规范》

作为 2024 年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正式批准立项。2024



年 5 月 23 日，牵头单位及参与起草单位项目负责人及相关

人员参加了市卫生健康委举办的卫生健康地方标准制修订

工作培训会议，通过培训和学习，掌握了规范标准制修订的

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度、地方标准制修订基本流程和要求。

随后，在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牵头单位召集参与起草单

位相关负责人、相关领域专家成立了编制组。并于 2024 年 6

月 5 日牵头单位召开了标准起草筹备会，经过会议讨论，拟

定了编制计划方案，形成了明确的分工机制。在此阶段，编

制组开展前期文献研究，收集和整理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

和标准情况，分析适宜深圳本地的规范性要求、技术要点和

框架结构等。

2.实地调研阶段

2024 年 7 月—9 月，编制组成员到各区社康中心、区级

社管中心、区级慢性病防治机构进行现场调研，了解基层高

血压医防融合服务开展现况、存在的难点痛点，并征询一线

工作人员、项目管理人员、机构负责人的意见和建议。

3.标准起草阶段

2024 年 10 月—12 月，编制组根据前期文献研究成果和

实地调研资料进行多次研讨，并起草《“基层高血压”医防

融合服务规范》初稿。随后，经过多次内部讨论，对标准初

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和补充，并于 11 月 24 日和 11 月 29 日召

开《“基层高血压”医防融合服务规范》专题讨论会，形成

可供专家咨询的版本。

4.专家咨询与研讨阶段



2025 年 1 月—3 月，编制组采用线上函询的方式，向 5

家标准适用相关单位（非参与起草单位）有关专家进行咨询。

专家审阅文本后将意见和建议修回，编制组对专家意见进行

整理汇总，并进行内部讨论。3 月 6 日，在市慢病中心召开

了《“基层高血压”医防融合服务规范》专题研讨会，召集

咨询专家进行现场讨论和解答，对照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逐一进行讨论和答复。2025 年 3 月—4 月，编制组根据咨询

专家会议讨论情况对初稿进行修改，最终形成《“基层高血

压”医防融合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

5.征求意见阶段

2025 年 5 月 7 日，编制组将标准征求意见稿文本及编制

说明提交归口单位市卫生健康委进行审核，并根据市卫健委

相关专家提出的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

2025 年 5 月 21 日—28 日，编制组通过函询方式向各区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委属各医疗卫生机构，深大总医院、深

大华南医院等 32 家单位征求意见，共收到 20 条意见，其中

采纳 6 条，部分采纳 4 条，不采纳 10 条。

三、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以及与国内领先、国际先

进标准的对标情况

（一）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具体章

节条款是在广泛查阅国内相关法规条例、政策文件、国内外

标准、指南及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制定的，其中：



第一、二章主要依据《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

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相关规定要

求起草。

第三章术语和定义主要参考《GB/T 39509—2020 健康

管理保健服务规范》《GB/Z 41820—2022 公众电信网 远

程医疗系统技术要求》《WS/T 448—2014 基于居民健康档

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技术规范》《WS/T 476—2015 营养

名词术语》《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 年修订版）》等法

规和文件进行编制。

第四、五、六章及附录主要参考《DB4403/T 307 基层

医疗集团建设规范》《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 年修订版）》

《国家基层高血压防治管理指南 2020 版》《国家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深圳市社区健康服务机构设置

标准》（深卫健规〔2021〕3 号）、《深圳市家庭病床管理

办法》（深卫健规〔2024〕5 号）等进行编制。

（二）对标情况说明

对标《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本文

件按照《国家基层高血压防治管理指南 2020 版》的要求将

服务对象扩大至 18 岁及以上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并对服务

团队、区域及设施设备、药物配备、信息系统、资料安全管

理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也制定了质量控制与监测评估的内

容及指标。对标《国家基层高血压防治管理指南 2020 版》，

本文件参考了《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 年修订版）》最

新要求对高血压患者进行治疗管理，并整合基本公卫与基本



医疗服务路径，增加了信息化管理手段和方法（如使用不同

颜色自动识别就诊患者类型）。对标太原发布的《DB1401/T

28-2024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服务规范》，本文件

将服务对象扩大至 18 岁及以上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并结合

深圳高血压医防融合实施基础，制定了详细可操作的诊前服

务、诊中服务及诊后服务内容和要求。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以及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

证的论述

《“基层高血压”医防融合服务规范》主要包括 6 个章

节和 3 份附录，以下对标准中的章节内容及主要条款进行简

要说明。

（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层高血压医防融合服务的基本要求、服

务内容及要求和质量控制与监测评估。本文件适用于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对 18 岁及以上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及其易患人

群的健康管理服务。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主要包括了标准文本中规范性引用的文件。

（三）术语和定义

为更好理解标准的主要内容，本章节给出了标准编制过

程中涉及的术语和定义，包括：高血压、原发性高血压、高

血压易患人群、医防融合、医防融合随访、双向转诊、健康

管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四）基本要求



本章节主要从五个维度对基层高血压医防融合服务提

出基本要求，包括服务团队、区域及设施设备、药物、信息

系统和资料安全管理。

（五）服务内容及要求

本章节主要从三个环节对基层高血压医防融合的服务

内容及要求进行了设定，包括诊前服务、诊中服务、诊后服

务等。

（六）质量控制与监测评估

本章节主要对基层高血压医防融合服务的质量控制与

监测评估的内容进行了设定。

（七）附录

本文件包括 3 份附录，分别为：附录 A 血压分类与高血

压分级，此部分主要对高血压的诊断和分级标准进行了详细

说明。附录 B 心血管风险水平分层，此部分主要是对高血压

患者心血管风险评估的危险因素及等级划分进行了界定。附

录 C 生活方式干预内容和目标，此部分主要是对高血压患者

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内容和目标进行了详细说明。

五、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问题。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本标准不涉及重大意见分歧的情况。

七、实施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



根据《深圳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 345 号），

拟采用以下方式开展地方标准的宣传和实施工作，确保各基

层医疗机构能够准确理解与实施本标准。

（一）组织标准的宣传与培训工作

一是组织标准的宣传工作，通过线上和线下多种形式，

向标准适用方（基层医疗机构）宣传介绍本文件，提高标准

的知晓度。二是组织标准实施的培训工作，对开展高血压健

康管理的基层医疗机构的负责人、医生、护士及护工等进行

培训。

（二）开展现场调研与交流反馈

定期组织标准实施情况现场调研，了解地方标准实施情

况及存在问题。组织召开地方标准实施交流反馈工作会议，

收集反馈意见。

（三）通过实施情况和效果持续改进标准文本

基于标准化工作的理念与方案，客观分析标准的实施效

果，持续开展相关研究，并根据实施情况和效果不断改进标

准文本。

八、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